桃源县应急管理局2019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7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的通知》（桃财发[2018]15号）预算绩效工作安排，桃源县应急管理局对2019年度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1、 单位概况、
(一)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情况:桃源县应急管理局是县人民政府新成立部门,根据县编委办核定,内设股室10个,所属单位2个,分别是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16名,应急救援指挥中心9名,应急管理局12名,实有编制35名,全部纳入2019部门预算编制范围.

局机关分别内设办公室、法制股、综合协调股、救援协调和预算管理股、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股、非煤矿山和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股、地震地质灾害防治股10个股室。

(二)主要职责职能:负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协调指导城镇、农村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工作;负责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等自然灾害救灾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全县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全县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负责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开展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本县地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承担县安委办的工作职责;负责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中心工作.

二、部门财务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19年我局部门决算总支出1355.97万元，其中:

1. 基本支出371.31万元,其中;基本工资113.77万元、津贴补贴70.78万元、绩效工资49.01万元、奖金38.58万元、机关事业养老保险32.92万元、职工医疗保险14.88万元、社会保障缴费4.06万元、住房公积金21.63万元、机关食堂伙食补助10.8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4.88万元。

2. 商品服务支出99.73万元,其中:办公费16.15万元、印刷费3.25万元、差旅费12.37万元、会议费18.62万元、维修费5.27万元、公务接待费10.06万元、委托业务费14.01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20万元。

3. 专项支出884.93万元，其中:安全生产工作经费100万元、安全生产发展基金243.49万元、矿山整治经费10万元、烟花鞭炮退出经费501.44万元、应急救援30万元。

4. 年末结转结余249.4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存17.94万元，项目结存231.54万元。

(二)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9年我局部门决算总收入1605.45万元:2019年本年收入1569.99万元,上年结转35.64万元;其中基本收入488.97万元;财政拨款收入488.97万元;项目收入1081.02万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48.99万元，其中：（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63元，（２）、公务接待费27.37万元，符合县纪委核定标准数,因出国(境)没有支出.

三、部门绩效目标

1、促进全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和一般工贸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的监管责任进一步到位，减少一般事故，杜绝较大以上事故，确保长期稳定安全生产局面。

2、全县计划执法45个单位，共120家次。其中烟花爆竹检查30家次，重点监管9家28家次，打非治违联合执法行动13次以上；矿山检查30家次，抽查10次，完成30家次：危险化学品检查30家次，工贸企业检查30家次，重点11家22家次，一般监管8家次；开展烟花爆竹和矿山应急演练各1次。开展打非治违联合执法行动12次以上。教育培训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1000人次

3、提高综合监管，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确保事故指标不突破，确保长期稳定安全生产局面。

4、加强安全常识普及及宣传和全县安全生产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及时调查处理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和经营、狠抓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位，培育一批安全管理先进单位等工作，控制一般事故，杜绝较大以上事故。

5、社会满意度达90%以上。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在开展2018年绩效评价的过程中，我单位结合实际情况，成立了专项小组，严格制定了各种制度，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及财经纪律收集资料，

2019年安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进一步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以开展“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为主线，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宣传培训突出隐患治理，全面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各项工作任务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抓责任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属地负责”的原则，狠抓党政领导干部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二）抓机制建设。一是落实了安全生产定期述职制度。二是落实了领导带队检查制度。三是落实了安全生产非法生产、经营举报奖励制度。四是建立了 “六级联查” 隐患排查制度。五是严格了考核结果运用机制。

（三）抓综合监管。始终将执法工作作为安全预防的治本之策，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年”“强执法防事故”、风险隐患“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等专项行动，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加强各类应急预案管理，全年修订备案应急预案300余份，指导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工贸、消防、防汛和地质灾害预防应急演练151次，参加演练人数1.34万人。

（四）抓规范执法。全年局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单位37家，现场检查164家次，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执法文书97份，整改复查111份，现场处置措施5份，停产停业5家，立案37超，现场处罚1起，罚金122.6万元。

（五）抓宣传教育。坚持“大力度、全方位、多角度、广覆盖”开展宣传教育，营造了安全生产、安全发展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在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开设了人员访谈、公益广告、典型曝光等专栏；利用“村村响”广播，及时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播报安全生产知识。借助QQ群、微信群，公众微信号等新媒体开展征文、安全隐患随手拍和全国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依托中国移动网络开通了移动云MAS平台，推送发布各类涉安短信6万余条。

（六）抓示范创建。全县28家非煤矿山、69家工贸规模以上企业、43家民营加油站通过三级标准化认证，德强花炮、中材水泥通过国家二级标准化认证。2019年我县通过了省级安全生产示范县复检，成功创建省级安全生产示范乡镇1个、市级示范乡镇2个。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由于2018年车改，安监局有2台公车被划分至国资局一直保留在固定资产账面上。

七、有关建议

1、 需对账面固定资产2台公车按程序核销

2、 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按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增加安全生产经费投入。

3、建议加强业务指导和相关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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